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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通州区农业农村局文件
通农〔2023〕93号

关于做好 2023年秸秆切碎及还田
区级定额作业奖励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根据我区有关加大秸秆机械化还田财政扶持力度的精神，

为确保我区2023年秸秆切碎及还田区级定额作业奖励政策公开、

规范、高效实施，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励政策

（一）实施范围。各镇（街道）2023年度在我区投入秸秆

切碎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投入秸秆还田作业的 75马力及以上且

已安装智能监测设备并投入使用的大中型拖拉机，均可申报区级

定额作业奖励。凡申报区级定额作业奖励的联合收割机、75马

力及以上大中型拖拉机，其牌照注册登记管理必须在我区且有效，

驾驶人应当持有相应有效的驾驶证。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一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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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享受区级定额作业奖励：

1.牌照注册登记管理虽在我区且有效，但未在我区行政区域

内作业或在我区行政区域内作业面积不达要求的；

2.在我区行政区域内作业面积虽然达到要求，但牌照注册登

记管理不在我区的；

3.驾驶人无证或驾驶证无效的。

4.75马力及以上大中型拖拉机未安装智能监测系统的或已

安装但当年作业未投入使用的。

（二）奖励对象。区级定额作业奖励的对象为投入作业机台

的机主。

（三）奖励标准。区级定额作业奖励标准分为：

1.对牌证齐全有效的 75马力及以上大中型拖拉机安装智能

监测设备的，犁耕深翻当年作业面积 200亩及以上或旋耕秸秆还

田当年作业面积 400亩及以上，每年每台定额作业奖励 3000元

给机主；

2.对牌证齐全有效的联合收割机进行秸秆切碎抛撒作业的，

每台联合收割机当年作业面积达到 400亩及以上，每年每台定额

作业奖励 2000元给机主；

每台大中型拖拉机只能选择一种奖励标准申报，不得同时申

报享受两种奖励标准。同时，作业应符合我区作业技术要求。

二、操作程序

（一）政策宣传告知。各镇（街道）以本辖区内 202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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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定额奖励政策的机台和 2023年新增机台为主要依据，通知

相应机主及时至镇（街道）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领取《2023

年秸秆切碎及还田定额作业奖励作业面积登记表》（附件 1，以

下简称《登记表》），并告知奖励政策。机台数量较多的镇（街

道），可将《登记表》发放到下辖村，由村通知机主和宣传政策。

政策宣传中，要告知机主，在作业期间，机主要对申报作业奖励

机台的作业现场拍照留存，照片上要定位作业地点经纬度，必须

提供拖拉机智能监测设备相关记录数据，作为申报奖励的依据。

（二）机主作业登记。申报区级定额作业奖励的机主，应保

存好夏秋季大中拖智能监测设备作业数据，申报时准确如实填写

《登记表》（如机主有多台机具的，要一机台填报一《登记表》），

于 11月 30日前，凭《登记表》、作业照片电子档、拖拉机智能

监测设备购买安装证明及作业数据、有效行驶证（行驶证副本检

验合格应签注到 2024年）和驾驶证，到机台作业所在村的村委

会申请作业确认。夏秋作业季内旧机具报废更新重新投入新机具

作业的，应提供有效的报废更新材料。

（三）村级核查确认。村级对在本村所有申报定额作业奖励

机台的作业面积进行核查，每台联合收割机核查其申报面积的

30%及以上，每台大中型拖拉机核查其智能监测设备作业数据的

有效性（包括面积、定位、作业类型等信息）。村级根据核查情

况，在《登记表》上出具作业确认意见。跨镇（街道）或跨村作

业的机台，均到所在作业的村进行作业确认。村级逐台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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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出具核实面积确认意见后，附机主申报的行驶证、驾驶证复

印件、作业照片电子档和拖拉机智能监测设备购买安装证明以及

作业数据，12月 10日前上报所在镇（街道）农业农村和社会事

业局。有跨镇作业面积的机台，由其机主凭作业所在村确认的《登

记表》，带相关材料自行直接到机台行驶证登记住址的镇（街道）

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申报。

（四）镇级实施核查出具结算意见。各镇（街道）农业农村

和社会事业局根据村级作业确认的《登记表》等相关材料，以三

种作业类型分门别类整理，汇总作业机台。汇总后，由镇级组织

对申报奖励机台的作业面积进行核查（条件允许时可委托第三

方）。

1.对已安装智能监测设备的 75马力及以上大中型拖拉机申

报犁耕深翻、旋耕还田作业定额奖励的，逐台核查其《登记表》、

智能监测设备作业数据、智能监测设备购买证明、行驶证、驾驶

证、现场作业照片等。

2.对联合收割机申报秸秆切碎抛撒作业定额奖励的，逐台核

查其《登记表》、行驶证、驾驶证、现场作业照片等。每台联合

收割机核查面积占申报面积的 30%以上。

镇级核查在 12月 25日前完成。各镇（街道）核查后，将作

业面积符合条件机台汇总，填报《2023年秸秆切碎及还田区级

定额作业奖励镇级汇总表》（附件 2，以下简称《奖励汇总表》）

并出具《奖励资金结算意见》，上报区主管部门，相关附件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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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一同报送。

（五）区级审核。各镇（街道）按照要求，及时将《奖励汇

总表》和《奖励资金结算意见》上报区主管部门。区级组织审核

并按一定比例进行抽查，并及时将抽查结果反馈给各镇（街道）。

（六）资金公示申请。各镇（街道）将经区级审核认定的《奖

励汇总表》名单在镇级政务公开栏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个

工作日，公示应拍照存档。经公示且无异议后，各镇（街道）计

算奖励资金数额填报《2023年秸秆切碎及还田区级定额作业奖

励资金申请表》（附件 3），上报区主管部门。

（七）奖励资金下达。区级根据经镇级公示确定的机台奖励

信息在区级政务平台公示。区级公示后，区财政局根据区农业农

村局审核汇总的奖励金额，及时下达资金。各镇（街道）按照上

报区级审核备案的奖励名册，将奖励资金直接兑付给奖励对象。

三、有关要求

（一）加强资金监管。区级定额作业奖励政策涉及面广，监

管难度较大，各镇（街道）要建立健全惠农资金风险防控机制。

镇村要监督机主如实填报作业面积，提交有关作业信息，并按要

求进行核查，核查重点为作业面积的真实准确性和作业质量的合

规性，乡镇在核查中要落实主体责任。经核查，不符合奖励条件

的机台，一律扣除。如在区级抽查中，发现不符合奖励条件的机

台，也一律扣除，并重新填报《奖励汇总表》。为提高信息化程

度和核查面积的精准度，各镇（街道）要加大对加装智能监测设



- 6 -

备的宣传力度，引导机主安装并投入使用智能监测设备。

（二）严肃工作纪律。秸秆切碎及还田区级定额作业奖励实

行“谁办理、谁负责，谁核实、谁签字”的责任追究制度，各镇（街

道）对此要加强责任意识：严禁作业面积达不到奖励条件的机台

申报；严禁作业不符合技术要求的机台申报；严禁牌照注册登记

管理不在我区的机台申报；严禁逾期未检或检验不合格的机台申

报；严禁其实际驾驶人无证驾驶或驾驶证无效的机台申报；严禁

同一机台重复申请作业奖励。如奖励对象有弄虚作假行为，经查

实将在 2年内取消奖励资格；如镇村在申报中监管不力的，经查

实将向区监察部门反映，进行通报批评，依据党纪政纪追究相关

人员的责任。

（三）及时开展工作。各镇（街道）要加强服务意识，按照

本通知中有关时间节点的要求，及时完成各项工作，确保广大奖

励对象及时享受区级定额作业奖励政策，提高投入农机作业积极

性，最大程度地发挥政策效应。

工作联系人：区农机推广站 朱凌翔，联系电话：86105815。

附件：1.2023年秸秆切碎及还田定额作业奖励作业面积登

记表

2.2023年秸秆切碎及还田区级定额作业奖励镇级汇

总表

3.2023年秸秆切碎及还田区级定额作业奖励资金申

请表



- 7 -

（此页无正文）

南通市通州区农业农村局

2023年 10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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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年秸秆切碎及还田定额作业奖励作业面积登记表

机主基本

情况

单位名称或

姓名
联系方式

备

注

住址

银行账号

投入作业

机具情况

联合收割机

牌证号码及签注日期（行驶

证副本应签注到 2024年）
品牌型号

大中型拖拉机

牌证号码及签注日期（行驶

证副本应签注到 2024年）
品牌型号

智能监测设备品牌型号 安装日期

配套犁

品牌型号

配套旋耕还田机

品牌型号

农户或大户姓名
作业地点

（村）

作业地点

（组）

作业面积

（亩）

农户或大户

联系电话
注意：以下明细由申报定额作业奖励的机主填写。申报 75马力及以上大中型拖拉
机秸秆还田定额作业奖励的机主还需提供智能监测设备导出的作业数据，并附在

表后，并在作业面积合计一栏填写面积，未能提供的不得申报大中拖秸秆还田定

额作业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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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面积合计（亩）

（姓名或单位）申报 2023年度秸秆 （犁耕深翻还田、旋

耕还田、切碎抛撒）定额作业奖励，作业面积为 亩/年。以上情况属实，符

合作业要求，如有不实，自负其责。

（以上内容由机主填写）

机主（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经我们核查，该机台 2023年度在本村作业 亩，符合作业要求，予以确认。

两名及以上核查村干部（签字）：

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注：1.如机主为法人单位的，由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2.此表（可附页）一式 2份，村委会留存 1份，上报镇级农机部门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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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年秸秆切碎及还田区级定额作业奖励镇级汇总表

镇（街道）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盖章）

定额作业奖励类型： （大中拖犁耕深翻还田、大中拖旋耕还田、联合收割机秸秆切碎抛撒）

两名及以上核查人员（签字）： 联系电话：

注：一张表只填报一种作业类型，大中拖定额作业奖励填写智能监测设备型号。村级核实面积为《作业登记表》上登记面积，镇级核查确认面积为经

逐台按比例实际抽查后确认的申报面积；此表一式 2份，镇级留存 1份，上报区主管部门备案 1份。

序

号
奖励对象 牌照号码 机具型号

智能监测

设备型号

奖励金额

（万元）

村级核实

面积

（亩）

镇级核查

确认面积

（亩）

检验有效期

（年、月）

奖励对象

联系电话

银行账号、卡号或一折通号

开户行 账号或卡号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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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3年秸秆切碎及还田区级定额作业奖励资金申请表

类别
机台数

（台）

申请奖励资金

（万元）

镇级财政

开户行名称

镇级财政

开户行账号

75马力及以上
大中型拖拉机

犁耕深翻还田

75马力及以上
大中型拖拉机

旋耕还田

联合收割机

切碎抛撒

合计

镇级农业部门

意见 农机岗位负责人签字：

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盖章）

镇级财政部门

意见 财政负责人签字：

财政局（所）（盖章）

镇级人民政府

（街道办）

意见
分管领导签字：

政府或街道办（盖章）
注：本表上报区主管部门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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